[image: image1.jpg]PEELP (P2 F5)
JBHAH

(II) #3385



中国历史科（中四至中六） 
[image: image30.jpg]


选修部分单元四：制度与政治演变
[image: image31.jpg]© BEAAUBERFHREEZRER 2010



中国历史科（中四至中六）









 
[image: image32.jpg]


选修部分单元四：制度与政治演变

[image: image33.jpg]



[image: image2.jpg]220 4 ABBEES




[image: image3.jpg]EMEEZPEHRBE B
pyEs B HEBUSHEEVREMR




学习重心：北魏至唐中叶期间均田制的发展与政治兴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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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太祖拓跋珪（统治年间386-409）发展农耕经济的策略
	《魏书‧食货志》：「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平定中原，承接下国家丧乱的种种弊端，当时北方出现大分裂，后秦、后凉等十国相继建立，战乱不断发生，农民无法种地。朝廷政事虽多，但经营谋划的第一件大事是把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作为根本，派遣东平公拓跋仪组织开垦河套以北的荒芜地区，把从五原到稒阳寨以外的大片土地作为屯田区。」


资料来源：柯美成编：《理财通鉴－历代食货志全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年），页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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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仲荦对发展农业经济的解释：
	「因为拓跋氏在鲜卑族中是比较落后于其他部落的一支，他们到了拓跋珪建国以前，还过着游牧的生活，他们作战的行伍，也还以部落组织方法为根据，即凡是有着血亲关系的人，总是并肩作战。所以拓跋氏于道武帝时代开始在塞上定居划分新土地，亦即每一个部落占有一块一定的土地定居下来。后来史官修史时，为了比附古制与汉族固有的制度起见，就把这种『分土定居』称为『屯田』，以比附汉魏的屯田。」


参考：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页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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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太祖拓跋珪（统治年间386-409）实施「计口授田」制度：
	「起初，太祖登国六年（391），大破匈奴独孤部酋长卫辰，虏获其珍宝、畜产，其中有名马三十余匹，牛羊四百余万头，从而逐渐增加了国家财用。攻克后燕国都城中山后，又分别将其官吏、民众及鲜卑慕容氏部民、工匠、女乐、技巧工、艺人等共十万多家迁徙到平城以充实京师，并发给各家耕牛和『计口授田』（按家庭人口分给土地）。太祖天兴初年（398），制定了京师及其他地区的行政区划，规定东到代郡，西达善无，南至阴馆，北止参合，作为京师管辖之区域。……魏太祖还亲自耕种籍田，为百姓作出表率。」


资料来源：柯美成编：《理财通鉴－历代食货志全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年），页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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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世祖拓跋焘（统治年间424-452）扩展国有牧地：
	「国有牧地和牲畜开始时应是氏族共有的财富，以后逐渐变为国有，实则上即是为国王及其政府所有。随着军事掠夺与强占，国有牧地与牲畜在拓跋焘平夏国（431年）之后大规模地发展。国有牧场的牧人是甚么人呢？我想是被政府的部落或其中的俘虏。」


参考：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缺出版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页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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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八年（484），孝文帝设立百官俸禄：
	《魏书‧食货志》：「孝文帝太和八年（484），开始按古制颁行百官的俸禄，俸禄的标准按官品的高低而各有差别。此前，全国民户按照每家资产多少分为九等来征收租税，每户征『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另外〔每户〕加收帛一匹二丈，送交到州库，以供作『调』外的经费。至此，每户增加征收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作为各级官员的俸禄。」


资料来源：柯美成编：《理财通鉴－历代食货志全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年），页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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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九年（485），孝文帝下诏平均分配田地给百姓：
	均田法规定：「男子在十五岁以上，授露田（不栽树的田，称为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那时在农耕技术方面，还施行休耕法。如采用二圃制的休耕法，男子授田八十亩，妇人四十亩；如采用三年轮种一次的休耕法，男子授田一百二十亩，妇人六十亩。一般规定，耕地和耕地连在一起，休耕地和休耕地连在一起。此外，男子给桑田二十亩，每家桑田之上，课种桑五十株，枣三株，榆三株；不适宜栽桑养蚕的地区，男子给麻田十亩，妇人五亩，另外男子还给田一亩，课种榆、枣。除了『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所有授予农民的土地，其人年老免课和身死时，土地要归还国家。」


参考：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页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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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十年孝文帝颁布诏书说：
	《魏书‧食货志》：「本朝从开国以来，各州户口、籍贯不实，豪强大族包藏荫庇，许多民户户籍漏报，损害了国家，养肥了私人。……如今革旧从新，制定里党之法，望各州牧郡守应以此告喻人民，使他们明了去烦就简的意旨。」


资料来源：柯美成编：《理财通鉴－历代食货志全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年），页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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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里党之法」，是在太和十年由给事中李冲提出的，《魏书‧食货志》有以下的记载：
	「太和十年，给事中李冲上书说：『应按照古制，五家设一邻长，五邻设一里长，五里设一党长，这三长都要选取当地强而有力而谨慎的人担任。邻长的家庭可免除一人的徭役，里长的家庭可免除两人，党长的家庭可免除三人。所免除的指兵役，其余与平民一样。』」
「对百姓户调的规定是：一夫一妇缴纳帛一匹，粟二石。百姓年十五岁以上未婚者，每四人出一夫一妇所缴纳的户调；男奴耕种女婢织布的，每八人相当未婚良人四人；耕牛二十头相当奴婢八人。」


资料来源：柯美成编：《理财通鉴－历代食货志全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年），页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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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以来的宾客和部曲：
	战国以来，脱离生产劳动的游士，称之曰「客」，或称「宾客」。后来就是自己土地不够，而劳动力有余，于是到拥有土地较多的家族那里去佣耕，也称之曰「客」；或者已经「无立锥之地」，失去自己土地而向拥有较多土地的家族那里去租佃他们的土地的佃农，也称之曰「客」。随着依附关系的发展，久而久之，他们也终于变成部曲和佃客了。西汉的强宗大族，都有宾客，到了王莽末年，四方兵起，这些「豪大家」为了维护他们之间的结合，也将依附的宾客加以部勒，成为「部曲」或家兵。战争的不断扩大和延续，使部曲成为人数众多的阶层，战时是武装的世家大族统率下的部曲，在平时又是他们土地上耕作的佃客。


参考：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页161-164。
建议讨论问题：
1. 阅读资料一、二。对于北魏发展农耕经济，《魏书‧食货志》和王仲荦有不同解释，两者的说法有什么不同？你较同意哪一方的说法？为什么？
阅读资料三、四，回答以下三问：
2. 北魏实施「计口授田」制度，与拓跋珪以平城作为首都（406年）有什么关系？
3. 自拓跋珪于平城「计口授田」后，北魏是否便完全放弃了游牧生活？何以见得？
4. 拓跋珪实施「计口授田」的政策，是为了扩展「国有牧地」？还是为了有效管治北方？
阅读资料五、六，回答以下两问：
5. 孝文帝于太和八年设立百官俸禄，政府的开支理应出现庞大的增长，他有什么办法去增加政府的田赋收入？（（i）增加每户的税收〔见资料五〕；（ii）以均田制来增加课税的户口。）
6. 秦汉以来，华北世家大族一直招揽缺乏土地的农民帮他们佃耕土地。对于这些佃农来说，孝文帝的均田制有甚么吸引之处？（最大的吸引是桑田，那是世业的，不用归还政府。）
阅读资料五、七、八，回答以下两问：
7. 北魏政府，是以什么作为赋税的单位？又以什么原则定赋税的高低？这种办法为什么会造成「豪强大族包藏荫庇，许多民户户籍漏报」的现象？（以「户」的单位。对于大户来说，在「九等定税」的规则下，反正要负担最高的税额，倒不如用自己户口的名义，包庇其他小户和属于这些小户的田地，换取这些小户的献金。）
8. 你认为李冲推行的赋税改革能否限制豪强大族免役的项目，以及降低这些豪强大族包庇农户的意欲？
9. 有说孝文帝时由李冲建议的赋役改革，除了可增加国家财源外，还有打击地方豪强的目的。你是否同意？试参阅资料八、九，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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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杨坚夺得北周政权后，于开皇元年（581）颁布开皇新令，其中关于成丁年龄如下：
	《隋书‧食货志》：「男女三岁以下为『黄』，十岁以下为『小』，十七以下为『中』，十八以上为『丁』注。丁必须服役，六十岁为『老』，才可以免役。……丁男、中男授给永业田和露田（露田是那些在身没后必须交还给国家的土地），均依照北齐的制度。」


注：十八以上为「丁」，开皇三年（583），增至廿一岁。
资料来源：柯美成编：《理财通鉴－历代食货志全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年），页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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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书‧食货志》：「这时山东一带还承袭北齐习俗，投机取巧，奸诈舞弊，躲避服役、懒惰游闲的人十有六七。各个地方的疲惫之民，有的虚报户口年龄，冒充为老人或小孩，以逃避租赋。高祖于是命令各州县官进行大规模的户籍稽查，查检本人容貌，核实年龄老小，发现有户口不实的，对所在保、闾、族、里、党的正副职头目处以发配到边远之地的惩罚，并且还专门颁布了互相检举的法律条文。」


资料来源：柯美成编：《理财通鉴－历代食货志全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年），页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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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开皇新令中，有关授田部分的命令如下：
	「开皇新令规定农民的露田、永业田都按照北齐的办法。这就是说，一丁男受露田八十亩，妇人四十亩，每丁又给永业田二十亩，故一夫一妻之家，可共受田一百四十亩。永业田包括桑田和麻田两者，如非桑田即给麻田，麻田和桑田一样可以传袭，可以买卖。露田则『不听买卖』，依法还受。」


资料来源：韩国盘：《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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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的均田制内容：
	《新唐书‧食货志》：「唐朝的制度：丈量土地以步为单位，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一亩，一百亩为一顷。百姓初生时称为『黄』，四岁叫做『小』，十六岁为『中人』，二十一岁成丁，六十岁为老人。授田的制度：丁男及十八岁以上男子，每人一顷（即一百亩），其中八十亩为『口分』田，二十亩为『永业』田。」


资料来源：柯美成编：《理财通鉴－历代食货志全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年），页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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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唐书‧食货志》：「所有乡里都备有居民自报年龄、田地财产之数的手实，年终时登记居民的年龄和土地多少等情况，编制为乡帐。乡汇总于县，县汇总于州，州汇总于户部。」


资料来源：柯美成编：《理财通鉴－历代食货志全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年），页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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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唐书‧食货志》：「从玄宗开元年间（713-741）以后，全国的户籍长期没有重新登记，丁口迁移、死亡，田地买卖易主，居民贫富变化已与户籍不符。」


资料来源：柯美成编：《理财通鉴－历代食货志全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年），页217-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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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乡与狭乡：
	《新唐书‧食货志》：「〔唐朝的制度：〕田地多能够满足本地居民授田的乡称为『宽乡』，少的为『狭乡』。狭乡分田的标准，减为宽乡的一半。土地肥瘦不一，隔年轮耕的，授田数加倍。宽乡采用三年轮耕的，授田不加倍。从事工商业的，宽乡减半授田，狭乡不授田。」


资料来源：柯美成编：《理财通鉴－历代食货志全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年），页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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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唐书‧食货志》：「凡是平民迁往他乡和因贫穷不能办理丧事的，可以出卖世业田（永业田）。从狭乡迁往宽乡的，可以将口分田一并出卖。」


资料来源：柯美成编：《理财通鉴－历代食货志全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年），页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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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溥《唐会要》：「唐代宗宝应元年四月敕：『百姓田地，比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并，所以逃散，莫不由兹。』」


引文大意：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发出敕令：「许多百姓的田地，均被富人和官吏吞并。老百姓逃离本乡，全是这个缘故。」
参考：王溥：《唐会要》，卷八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页1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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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唐书‧食货志》：「贞观初年（627），全国户数不足三百万，一匹绢换一斗米。到贞观四年，每斗米仅四五钱，住宅大门数月不用关闭，牛马遍野，外出数千里不用自带口粮，人口繁衍，物产丰富，境外各族归附者达一百二十万人。这一年，全国监狱判决的案件，死罪的仅有二十九人，号称天下太平。这就是高祖、太宗实现天下太平的大致情况及其所取得的成效。」
「高宗继位（650），国内安定无事。……即位的当年，户数就增加了十五万。」


资料来源：柯美成编：《理财通鉴－历代食货志全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年），页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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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盘：《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据史书记载，北魏开始均田时，就曾企图将境内所有土地都收归封建国家支配使用，所以明令要『均给天下之田』，或『均给天下民田』。但实际上不能做到。这首先是封建国家和帝王占有大量苑囿公田和屯田土地，充其量只是拿出部分苑囿公田，许多公田特别是屯田的土地不会拿来均田。隋唐时的情况，大略相似。」


参考：韩国盘：《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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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唐玄宗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十一月乙丑，诏曰：『……闻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借荒者皆有熟田，因之侵夺；置牧者唯指山谷，不限多少。爰及口分、永业，违法卖买，或改籍书，或云典贴，致令百姓无处安置。』」


引文大意：唐玄宗天宝十一年十一月乙丑下诏，在诏中他称得悉王公百官和富豪之家，广置庄园和田地，放任地进行兼并活动，毋惧法律。以借荒为名义获得土地的人，本身已有开垦好的田地，藉此侵夺土地；以放牧为名义的人无限地侵占山谷。于是口分田、永业田非法买卖，有些更改了户籍，有些则称声卖身为奴仆，令百姓无以安居。
参考：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四百九十五（香港：中华书局，1960年），页5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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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溥《唐会要》：「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四月勅：『百姓田地，比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并，所以逃散，莫不由兹。』」


引文大意：唐代宗宝应元年敕称当时百姓的田地，很多都被富有的人和官吏吞并，他们之所以到处逃散，莫不由于这个原因。
参考：王溥：《唐会要》，卷八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页1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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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元末（公元760年）与人口数字有关的统计：
	州
	169

	户
	933,124

	不课户
	1,174,592

	口
	16,990,386

	不课口
	14,619,587


参考：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五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页1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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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穆《国史大纲》：「唐末，民变四起，先是王仙芝，次之为黄巢，又次之为秦宗权。」


参考：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页493-495。
建议讨论问题：
1. 根据资料一、二的《隋书‧食货志》，在开皇新令中，老百姓在什么年龄之内须服力役？为什么隋文帝要在山东展开人口稽查？（山东之前由哪一个政权统治？）
2. 据资料三、四，隋唐在均田制授田中，在性别上有什么转变？何以见得？这对授田的数目有什么影响？（唐代取消了妇女授田。在隋代一夫一妻之家得田共140亩，在唐代因妇人不授田，一夫妻之家只共得田100亩。）
3. 参考资料五、六，与均田制关系密切的租庸调制的破坏原因是什么？
阅读资料七至十，回答以下两问：
4. 人口增加会使均田制面对什么困难？政府可以透过什么措施，解决土地的分配问题？
5. 均田制的设计先天上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6. 综合资料十一至十四，你认为均田制失败的原因是什么？（1. 国家授田不足；2. 官吏、豪强兼并土地；3. 社会上存在大量的不课户）
7. 据资料十五，你认为土地兼并和唐末民变有没有关系？土地兼并是否一定会带来社会动乱？（没有必然的关系，但可能有间接的关系。土地兼并的确可能会令部分失去自己的土地，然而大地主得来的土地，事实上亦须要农民帮助耕种才可以进行生产。农民所获得的待遇可能会较差，但未至于会完全失业。此外，文献上所记载导致历代大规模民变的产生原因主要与战争和天灾有关，未有很多的例子能证明是由土地兼并所引致。而且带领起义亦很少是纯粹的农民〔如黄巢本贩盐为生、秦宗权为郡牙将等〕，多是地方的有势力人士〔大部分都是大土地所有者〕。再者，中国历史上大部分的时间均未曾实行土地公有制，土地兼并一直持续，只是兼并的程度有别，所以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土地兼并必然会带来社会动乱。）
延伸题目：
8. 据你所知，唐代以外的其他王朝或政权的灭亡，是否与土地兼并有直接关系？试搜集相关史事，加以论证及说明。
参考书目
王夫之：《读通鉴论》（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金景芳：《论井田制度》（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
曹毓英：《井田制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徐喜辰：《井田制度硏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
贺昌群：《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硏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
堀敏一着，韩国盘等译：《均田制的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
韩国盘：《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武建国：《均田制硏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谭光豫：《均田制度之硏究》（台北：中国文化学院出版部，1965年）
杨际平：《北朝隋唐均田制新探》（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
建议分析内容：





北朝均田制的产生。


隋唐均田制与政治兴衰。





探讨问题建议：





北魏为何实施均田制？


为何均田制最终在唐代失败？





探讨问题建议（1）：北魏为何实施均田制？





探讨问题建议（2）：为何均田制最终在唐代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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